
总务委〔2022〕4 号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 3月 24日总务部党委会会议精神，并经任前公示，

决定聘任： 

    梁  炜同志为二级单位正职负责人（外派）； 

    荣  杰同志为能源管理中心副主任； 

    赵  成同志为校园管理中心副主任。 

    免去： 

    梁  炜同志的五委办副主任职务。 

    以上同志的试用期为一年。 

 

   特此通知 

中共中国矿业大学总务部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28 日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总务部党政办公室  2022年 3 月 28日印发 


